附件1：
2016-01至12岗位技能考试须知

1、技能考试将于8：30准时开始，考试序号试抽签情况而定。

2、请考生于集合时间8:00准时到达考场，迟到者不予参加技能考试。

3、凭笔试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参加技能考试，缺一不得进行考试。

4、本次考试需要着工作服入场考试，工作服、口罩、帽子等由医院统一安排。

5、请考生将随身物品交由工作人员保管，方可进入候考室。考试结束后，凭行李单领取随身物品。

6、考试时报上自己的签号，不做自我介绍。考试过程中严禁摘下一次性口罩、帽子，违者当场取消考试资格。

7、参加考试不得佩戴耳环、戒指、手镯、项链等任何饰物。

8、请配合考场工作人员做好技能考试相关工作。如在考试过程中发现有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或查看材料的，不予参加技能考试。

9、技能考试成绩会当场告知，请确定听到成绩后再离开考场。（为统一计分标准，1-5号考生请在一楼大厅等待成绩。）

10、考区和候考区实行严格分离，请考生考试结束后离开考场，不要返回考场，否则本次考试成绩作废。

